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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建議認購事項之補充意向書

茲提述中國七星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日之公佈

（「該公佈」），內容有關本公司與山東潤峰就建議認購事項所訂立日期為二零一四

年十二月三日之不具法律約束力之意向書。除文義另有所指外，本公佈所用詞彙

與該公佈所界定者具有相同涵義。

順延認購事項完成日期

如第二份意向書所規定，建議認購事項屬有條件性質，且須於二零一四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即認購事項完成日期）前完成。倘建議認購事項於認購事項完成日期

（或本公司與山東潤峰可能協定之較後日期）或之前仍未完成，第二份意向書將告

終結及終止，其後，除任何先前違反有關條款外，任何訂約方均毋須向對方履行

任何義務及責任。

經本公司與山東潤峰進一步磋商後，於二零一五年一月五日，本公司與山東潤峰

已訂立補充意向書，將認購事項完成日期順延至二零一五年二月十五日。董事會

認為，將認購事項完成日期順延至二零一五年二月十五日將符合本公司及股東整

體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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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上述順延認購事項完成日期外，第二份意向書之所有其他條款及條件均維持不

變。

承董事會命

中國七星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

倪新光

香港，二零一五年一月五日

於本公佈日期，董事會成員包括 (1)執行董事：倪新光先生及陳曉燕女士； (2)非執

行董事：涂寶貴先生；及 (3)獨立非執行董事：呂巍先生、黃澤強先生及凌玉章先

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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